
修
正
琨
行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網
妥
構
恕

去

本

r毒

我
國
現
行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
'
-
K符
修
訂
，
內
政
部
社
區
發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於
本
年
六
月
十
五
、
十
六
日
召
開
全
國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研
討
會
時
，
骨
子
專
案
研
討
，
會
中
訝
得
士
麟
教
授
提
出
修
正
構
想
立
報
告
，
茲
于
發
表P
俾
供
參
考
。
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自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由
聯
合
國
亞
洲
暨
遼
東
直
經
委
會
代
表
故

張
鴻
鈞
先
生
同
國
倡
韻
，
依
峙
蟬
聯
合
國
在
戰
後
全
球
各
國
推
行
區
域
建
設
發
展
亞
洲
社
區

的
宗
旨
，
並
本
張
氏
以
住
在
我
國
大
陸
上
創
辦
鄉
村
改
革
實
驗
工
作
的
經
驗
，
主
張
我
國

應
發
動
全
體
國
民
，
自
覺
自
動
與
徹
底
自
治
，
協
助
政
府
，
從
事
地
芳
民
生
建
設
。
經
我

執
政
黨
中
央
審
議
踩
柄
，
將
原
來
在
基
濟
推
行
的
基
層
民
生
建
設
運
動
改
為
社
區
發
展
，

並
於
五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在
九
屆
三
中
全
會
，
通
過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中
多

特
列
事
章
，
將
社
區
發
展
規
定
為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給
施
七
大
方
針
立
一
。
隨
即
先
行
制
訂

「都
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指
導
摘
要
」
一
種
之
交
從
政
同
志
也
內
政
部
於
五
十
四
位
，
問
月
間

頒
佈
'
及
商
臺
灣
省
政
府
轉
令
五
個
省
轄
市
質
脆
。
其
一
後
又
於
五
十
七
年
根
按
初
期
質
施

經
驗
，
經
過
核
討
得
失
後
，

將
上
項
指
導
綱
要
，
第
一
次
修
正
為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
」
.. 

自
行
政
阻
於
同
年
五
月
以
華
五
七
內
三
七
一
0
號
令
正
式
頒
你
心
計
白
開
始
推
行
以

迄
今
日
，
已
為
時
逾
十
三
年
。
工
作
黨
已
在
基
灣
全
管
各
地
全
面
展
開
，
木
論
鄉
村
與
都

市
，
均
加
速
促
進
繁
榮
進
步
，

閻
民
生
活
因
而
發
獲
改
善
，
符
合
建
設
現
代
化
國
家
的
需

要

社
區
發
展
的
名
詞
，
因
係
由
西
方
國
家
引
進
，
故
在
我
國
推
行
的
初
期
，
帶
巾
被
人
誤

解
其
與
歷
年
來
由
政
府
部
方
面
辦
理
的
地
方
自
治
工
作
彷
彿
'
因
而
有
相
當
長
時
期
遭
人

~e....s&tJ-9 

誤
會
曲
解
及
加
以
阻
撓
ι

同
時
欲
普
通
要
求
國
民
具
俯
自
覺
自
動
徹
底
自
治
的
意
識
，
未

成
習
慣
，
因
立
在
十
三
年
來
，
除
寸
推
行
工
作
人
員
，
特
別
所
有
各
級
社
政
工
作
同
仁
，

費
盡
智
慮
，
竭
力
做
好
宣
導
工
作
，
始
能
收
到
若
干
蹟
放
而
外
，
至
今
依
然
面
臨
到
不
少

困
難
與
困
擾
。
而
在
全
力
推
行
工
作
的
過
程
之
中
，
我
們
發
現
原
來
制
定
的
法
規
內
容
，

不
如
過
於
簡
略
，
影
響
國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意
識
與
正
確
觀
念
之
建
立
，
而
且
不
少
條
文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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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
訂
當
時
尚
乏
克
份
的
經
驗
與
成
例
，
與
社
區
質
況
需
要
不
符
。
因
質
地
推
行
工
作
，
在

在
需
要
適
應
地
芳
上
各
種
復
雜
不
同
的
環
哇
情
況
，
原
綱
要
甜
並
未
取
到
。
此
外
更
問
我

國
兵
有
不
同
於
外
國
的
特
殊
關
惰
，
原
來
自
聯
合
回
贊
助
派
來
的
外
籍
頭
問
人
員
，
所
投
計

說
割
的
玉
梅
，
方
案
，
未
必
混
合
於
我
闖
關
惰
的
需
弦
。
字
而
經
過
本
關
執
行
工
作
人
員
長

期
精
心
體
察
研
究
，
不
斷
今
方
改
進
，
?
於
近
五
、
六
缸

s

掠
，
確
定
寸
說
聞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的
重
要
方
向
與
基
本
任
務
。
尤
其
白
內
政
部
成
立
γ
稅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，
在
外

籍
顧
問
遣
返
以
後
，
結
和
啦
?
不
少
本
國
本
家
才
俊
，
協
同
負
責
批
改
工
作
的
同
仁
，
策
置

研
究
發
展
，
更
有
進
一
步
順
應
當
前
本
國
需
要
的
創
意
。
是
層
執
行
工
作
入
員
亦
經
常
、

接
質
際
推
行
經
驗
，
提
出
積
搔
改
進
的
具
體
建
議
。
從
而
使
工
作
的
推
行
，

況
有
創
新
，

日
見
克
哎
，
因
此
業
使
關
民
接
見
受
惠
無
窮

，
並
使
國
家
建
設
不
斷
，
一
份
輝
煌
進
步
。

工
作
雖
天
天
有
改
善
的
問
進
步
，
但
時
至
今
日
，
我
們
認
定
因
原
來
立
法
立
不
週
，
導



致
如
今
，
補
克
辦
法
與
解
釋
令
太
多
，
以
致
法
令
繁
復
，
依
目
前
省
、
市
、
興
縣
級
自
行
訂

頓
的
各
種
計
割
、
辦
法
，
實
施
要
點
，
注
惹
事
項
等
等
統
計
，
巴
多
至
約
四
十
餘
種
(
解

釋
令
尚
不
計
在
內
，
另
有
一
覽
表
)
，
甚
至
省
市
各
別
立
法
，
內
容
亦
並
不
一
致
，
使
執

行
工
作
與
評
鑑
工
作
，
諸
感
困
惑
，
而
國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認
識
，
於
是
也
紛
歧
不
一
。

文
如
有
不
少
工
作
要
領
，
因
「
社
區
發
展
法

」
尚
未
訂
頒
，
而
「
工
作
綱
要
將
亦
未
子
明

白
規
定
'，
在
執
行
時
因
缺
乏
法
律
依
按
市
深
感
棘
手
。
最
令
人
遺
憾
者
，
僑
民
間
年
來
仍

多
誤
解
社
區
發
展
的
油
意
，
如
建
造
住
宅
幾
幢
，
應
有
的
有
關
條
件
毫
不
具
俯
'
均
一
概

恣
意
稱
之
鳴
社
區
，
影
響
國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意
識
的
建
立
很
大
，
內
政
部
會
一
度
為

此
不
得
不
昭
示
禁
丘
。
此
外
依
接
我
們
去
年
向
全
省
各
區
鄉
鎮
舉
辦
「
改
進
現
行
社
區
發

展
法
令
意
見
」
的
問
卷
調
查
顯
示
，
絕
大
多
數
填
報
現
行
法
規
六
半
對
推
行
鄉
村
與
都
市

社
區
發
展
已
不
能
適
用
，
並
使
執
行
工
作
讀
過
困
難
很
多
，
(
會
列
舉
困
難
立
點
，
我
們

將
有
分
析
研
究
的
專
文
發
表
)
，
因
之
大
家
肯
定
現
行
法
妞
，
因
時
移
勢
易
而
亟
有
修
正

的
必
要
。

法
令
說
程
的
修
訂
，
依
按
社
會
立
法
的
理
論
，
因
為
社
會
不
斷
有
嗯
，
遷
，
本
屬
寸
分

重
要
，
所
謂
法
律
必
領
配
合
時
間
與
空
間
，
適
應
本
國
的
國
惰
，
社
會
的
需
要
，
及
國
際

的
趨
向
，
隨
乎
社
會
情
勢
變
動
而
作
適
當
的
修
正
補
克
或
改
訂
，
倘
若
拘
泥
遲
疑
而
不
藹

，
能
延
種
施
政
的
與
革
與
刷
新
，
尤
以
行
政
法
為
甚
。
關
於
社
區
發
展
法
規
的
修
訂
，
我

們
會
研
究
現
行
中
央
法
規
，
僅
是
執
政
黨
擬
訂
的
原
則
性
綱
要
，
由
行
政
院
接
以
原
文
頒

佈
，
至
今
政
府
還
無
「
社
區
發
展
法
」
的
訂
頒
，
因
立
擬
議
與
其
修
正
現
行
工
作
，
綱
要
。

無
寧
制
訂
一
部
「
社
區
發
展
法
」
。
作
為
根
本
母
法
。
祇
是
行
政
性
母
法
的
頒
行
，
經
由

立
法
程
序
，
需
要
時
間
很
長
，
不
免
曠
日
費
時
。
而
且
當
前
中
央
施
政
要
求
精
街
法
規
，

規
定
凡
行
政
上
情
勢
急
切
重
要
而
必
讀
以
明
文
頡
行
的
規
定
，
可
用
行
政
命
令
行
之
。
「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原
為
適
切
時
宜
而
直
接
由
黨
中
央
交
行
政
臨
頭
佈
，
所
以
在
內
政

部
主
管
當
局
芳
面
商
定
目
前
不
必
另
起
爐
仕
立
法
，
以
免
更
張
太
大
，
而
仍
以
循
修
正
現 行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的
途
徑
，
較
為
便
捷
。
同
時
認
傌
如
果
修
正
綱
要
還
有
難
以
容
納

的
規
定
專
項
，
儘
叮
授
權
執
行
工
作
的
省
市
縣
自
訂
細
則
，
不
過
必
須
在
綱
要
中
子
以
明

艾
規
定
授
權
。

遭
次
接
議
修
正
現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的
草
案
，
曾
經
過
長
期
鄭
重
考
慮
，
在
上

年
閃
一
度
提
出
討
論
交
換
原
則
性
意
見
，
然
後
灌
集
各
方
面
的
反
映
。
根
按
多
數
建
議
與

情
勢
需
要
，
而
決
定
修
正
的
構
想
，
讀
本
以
下
幾
須
原
則
•• 

ω
為
「
社
區
發
展
法
」
在
當
前
環
境
下
形
格
勢
禁
而
難
以
產
生
，
要
求
修
正
工
作
綱

要
能
多
少
代
替
「
社
區
發
展
法
」
的
功
能
，
因
之
修
正
內
容
領
相
當
週
到
，
頤
及
未
來
長

程
推
行
於
整
個
中
華
民
國
全
國
的
可
能
性
。

ω
聽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推
行
迄
今
，
遭
遇
最
大
困
難
的
癥
結
為
國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的
意
論
依
然
欠
缺
，
要
求
確
定
社
區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油
義
，
增
進
國
民
的
正
確
認
識
，

以
免
除
今
後
民
間
對
立
再
有
誤
解
避
免
名
詞
的
存
被
澄
用
。

一的一

川
切
要
依
據
推
行
工
作
多
年
的
經
驗
，
確
定
適
應
求
國
國
情
需
要
的
工
作
目
標
方
向
與

基
本
任
務
，
如
現
在
省
市
規
劃
基
本
任
務
分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生
產
福
刺
建
設
，
及
精
神

倫
理
建
設
三
類
，
實
已
物
質
建
設
與
精
神
建
設
並
靈
，
正
符
合
三
民
主
義
建
國
方
針
的
自

標
。

川W
要
求
在
建
設
現
代
化
國
家
的
前
提
立
下
，
將
可
以
促
成
建
立
安
和
樂
刺
新
社
會
的

基
灣
現
行
「
小
康
」
「
安
康
」
計
割
項
目
，
容
納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之
內
，
以
制
經

由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完
成
「
小
康
」
「
安
康
」
計
劉
所
懸
的
目
的
。
(
按
至
今
有
人
對
以
小

康
安
康
計
到
項
目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和
以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推
行
小
康
安
康
計
劃
的
君

法
，
還
不
一
致
。
〉

份
對
社
區
住
置
的
勘
定
與
劉
份
，
今
後
不
應
僅
以
貧
窮
落
後
地
區
為
限
，
以
符
合
社

區
發
展
的
正
確
長
程
目
標
，
並
應
要
求
與
區
域
發
展
計
割
地
芳
建
設
計
割
及
其
他
有
關
工

作
計
劉
配
合
，
有
兔
熙
政
各
行
其
是
，
各
不
相
謀
，
和
五
相
紙
觸
矛
盾
，
彼
此
牽
制
單
阻
捕
時

等
的
流
弊
。



的
要
求
區
分
鄉
村
社
區
都
市
社
區
共
同
的
和
不
同
肘
特
性
，
以
區
分
工
作
項
目
，
賦

于
執
行
時
有
符
合
質
際
環
境
需
要
與
自
由
選
擇
的
彈
性
，
而
對
社
區
本
身
力
量
難
以
辦
到

及
應
由
政
府
本
身
辦
理
不
必
普
及
到
社
區
的
原
訂
項
目
，
子
以
刪
略
，
以
免
引
起
困
惑
，

(
如
學
校
教
室
設
備
牛
乳
站
游
泳
池
等
)
而
所
有
項
目
的
設
定
，
須
以
增
進
園
里
禍
制
及

加
強
為
民
服
務
為
著
限
。

的
耍
強
調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工
作
，
及
運
用
有
辦
與
無
形
的
社
區
資
源
兩
熙
，
及
強
調

責
成
政
府
機
關
各
單
位
協
同
分
工
負
起
責
任
的
重
要
性
。

的
要
提
一
部
鑫
量
任
用
具
有
專
業
訓
輯
的
人
才
，
並
應
對
工
作
幹
部
的
任
舟
、
待
遇
與

訓
練
，
于
以
明
確
的
規
定
，
以
免
執
行
上
發
生
疑
義
八
如
專
業
訓
練
與
專
業
教
育
性
質
有

所
不
間
，
原
規
定
陳
議
標
的
似
乎
過
高)
f

制
政
府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組
繳
體
制
，
要
力
求
與
當
前
機
關
精
簡
原
則
符
合
，

此
無
涉
及
設
置
各
級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委
員
會
」
的
存
廢
問
屈
，
各
有
刺
弊
，
各
芳
君
法

不
一
，
還
須
請
此
次
研
討
會
從
長
計
議
。

ω
關
於
工
作
經
簣
，
應
分
別
壓
定
政
府
輔
導
推
行
的
財
源
與
社
區
本
身
推
行
的
財
源

，
文
後
者
各
古
建
議
設
置
社
區
基
金
會
，
食
認
極
有
必
要
，
因
立
在
修
正
草
累
內
特
子
增

列
條
文
，
規
定
基
金
的
隸
屬
關
係
與
其
必
要
之
任
務
。
文
縣
市
運
用
社
會
一
幅
刺
基
A
m攘
支

用
於
社
區
發
展
者
需
否
想
完
占
有
一
定
比
率
，
亦
待
考
慮
。

ω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績
效
的
考
核
獎
懲
與
工
作
競
賽
等
，
業
已
推
行
有
年
，
應
在

修
正
時
考
慮
增
列
競
定
ι

叫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法
迄
未
頒
訂
，
以
本
綱
要
代
替
母
法
而
省
市
政
府
接
以
各
別
自
行

制
訂
立
多
種
有
關
舉
行
法
規
，
施
行
已
久
，
在
修
正
綱
要
中
應
有
明
文
授
權
立
筷
文
，
于

以
規
定
，
此
類
法
蟬
，
今
後
自
應
注
意
報
請
該
定
或
核
佈
後
質
施
。

除
上
述
十
二
熙
外
，
我
們
還
要
提
出
不
列
發
個
問
題
，
請
研
討
會
于
以
重
靚
討
論
:

L

關
於
社
區
內
在
設
立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外
，
另
設
「
社
區
文
化
中
心
，
是
否
普
遍
可

行
及
有
無
困
難
阻
力
一
熙
，
接
問
卷
調
查
，
有
以
二
者
類
似
重
復
，
主
涯
採
擇
其
一
，
但 女

部
份
認
為
需
要
及
可
行
，
但
不
少
表
示
有
社
區
內
學
校
不
子
合
作
或
學
校
設
備
不
足
或

無
人
負
責
管
理
等
困
難
，
既
然
認
偽
需
要
可
行
，
究
竟
應
否
7
7以
規
定
及
揉
用
何
種
芳
式

克
服
困
難
，
並
力
求
其
普
遍
，
請
研
議
。

么
問
卷
調
查
顯
示
，
社
陵
今
能
與
他
先
基
層
行
政
單
位
包
括
警
察
機
關
等
切
取
聯
嘿

協
調
。
但
對
社
區
人
口
流
動
與
動
態
，
文
顯
示
拉
法
掌
握
瞭
解
，
以
致
影
響
工
作
的
推
行

，
此
中
癥
結
何
在
及
如
何
克
服
，
請
研
議
。

ω
問
卷
調
查
今
數
表
示
社
區
資
源
的
發
掘
與
運
用
，
深
感
困
難
，
以
致
人
力
缺
乏
，

經
費
困
難
，
甚
至
不
少
寄
望
由
政
府
多
列
預
算
，
以
便
經
常
維
護
工
作
成
果
，
此
一
問
題

相
當
重
要
，
請
研
議
克
服
困
難
的
適
切
可
行
途
徑
，
以
便
加
以
規
定
。

ω
社
區
理
事
會
開
會
日
期
，
有
主
張
一
月
一
次
、
二
月
一
次
、
三
月
一
次
，
問
卷
中
，

以
三
個
月
占
多
數
，
依
此
兢
定
，
是
否
允
當
，
文
理
事
會
理
事
任
期
，
是
否
概
以
兩
年
改

選
一
次
為
當
，
理
事
長
名
義
是
否
或
用
理
事
主
席
或
用
召
集
人
，
如
今
省
市
各
別
規
定
並

不
一
致
，
請
研
議
，
以
便
于
以
統
一
。

的
社
區
理
事
會
領
導
人
，
不
少
人
主
張
白
村
里
長
來
任
，
但
亦
有
認
自
其
兼
任
流
弊

頗
多
，
次
必

J數
主
張
白
熱
心
莽
走
公
接
對
社
區
有
暸
解
的
人
士
，
再
次
為
村
里
幹
奉
命
任

，
亦
有
謂
榮
任
不
妥
，
需
否
統
一
規
定
，
亦
請
研
議
。

此
次
研
討
會
要
研
諮
修
正
現
行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耍
」
，
我
們
提
出
修
正
草
案
的
，

構
想
，
唯
一
目
標
要
力
來
法
規
內
容
的
完
備
，
俾
執
行
者
免
於
困
惑
，
而
使
我
國
社
區
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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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百
尺
竿
頭
，
更
進
一
步
，
多
多
傌
民
造
一
晒
。
但
中
央
訂
頒
綱
要
，
究
不
同
於
細
則
，
修

正
草
案
祇
能
遷
就
原
來
的
體
例
，
儲
量
究
實
些
概
括
性
的
規
定
，
俾
推
行
時
能
有
原
則
性

、
的
依
攘
，
關
於
詳
密
規
定
細
則
，
自
可
依
工
作
項
目
興
辦
理
時
注
意
事
項
而
分
別
直
訂
，

但
按
照
法
規
標
準
法
的
要
求
，
時
下
各
種
細
則
的
標
題
與
款
式
似
嫌
雜
亂
，
最
好
今
後
亦

儘
可
能
使
其
一
致
。

最
後
，
提
出
草
案
的
內
容
，
疏
漏
缺
少
，
自
必
還
是
很
多
，
有
待
於
集
體
智
慧
共
問

研
討
﹒
俾
期
擾
著
ω




